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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从管理 学的 角度 ．对腐败 的成 因进行 了探讨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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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腐败问题，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 

度都可以进行研究和分析 ．从中也可以得出 

真知灼见 ，如亨廷顿等人 的研 究成果 。但腐 

败不仅与宏观 的社会背景 有关 ，作 为一种行 

为选择 ，它 更是微观个人 的利害关 系计算 的 

结果。所以探讨腐败问题 ，从管理学角度来 

研究 ．更有 可取 之处 。本文将从管 理学 的角 

度，对腐败的成因进行探讨。 

1 从“成本一收益”的角度 

从“成 本一 收益 ”角度来 分析腐 败 的基 

本思路是：当腐败者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比 

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 ．他就具有从 事腐败 

的动 机或 激励 ：当潜在的收益 足够 大时 ．他 

就可能“铤而走险 ”，这是 产生腐败 的微 观机 

制。当公 务员 (含 国家公 务员和参照 国家公 

务员管理 的人 员)廉 洁的收益 比其成本或 风 

险大得 多时，他就 具有 廉洁的动机或激 励 ； 

当廉洁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．他就可能“廉 

洁一生”，这是激励 廉洁的微观机制 。 

从“成本一 收益”角度研究腐败 ．是 以经 

济人假设为基础的。这一假设认为，人们的 

基本行为动机没什 么不 同 ．都是追 求效用最 

大化 ．而人 们行 为的差异则在 于其 收益较之 

于成本的差异 ．此差 异主要来源于 意识形态 

的影响。从“成本一收益”的角度看．腐败的 

客观 基础是公共 决策 与决策 者私人 利益 的 

矛盾。在世界范围的道德伦理体系内，公众 

要求政府官员充当“公仆”角色．其 目标函数 

是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，甚至要求政府官 

员在 很多场 合不惜 牺牲 自己的私利 来维 护 

公众的利益。这与经济人的假设是相悖的。 

官员也是理性 的，其动机 在于追求更 多的报 

酬 、权力 和威望 。只要存在着公共决策 ．就存 

在着决 策 的社 会成本 和收 益与 个人成 本 和 

收益的背离，即存在着产生腐败行为的客观 

基础 。 ： 

潜在的腐败 当事人 作为理性 的决 策者 ． 

是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选择 自 

己的行 为的。以 'tO和 b分别表示 契约收入 和 

腐 败所带 来的额外收益 ．则腐 败的私人收益 

可表达为 w+b。理性的雇员 ，只有在腐败的 

私人 收益超过 或至少等 于私人 成本时 ，才会 

有腐败行为。若查处的概率为P(0<P<I)．则 

腐败 的条件为 ： 

(1一P)( +6)≥ 

反过来说 ，制止腐败 的条件就是 ： 

>(1-P)(w+b) 

如果腐败受到查 证后 ，除剥夺腐败 所带 

来的额外收益外 ，仅仅给腐 败者以降职 减薪 

的处 分 ，或者说 ，腐 败 者被解雇 后还 有其他 

的就业 机会 ，在 这种情 况下 ．制止腐 败 的条 

件就要修正，因为腐败的收益还应包括查处 

后的薪金。若以11)。表示 目前 的薪 金 ， 。表示 

降职后所获得的收人 ．这样，制止腐败的条 

件 为： 

Wo>(1一P)(wo+b)+wto 

如果在查处腐败行为后 ．除上述处罚 

外 ，还对腐败 者处 以罚 款 、监 禁 、剥夺 政治权 

力 等更 为严 厉的处罚 ，则腐败 的收益 还将 扣 

除这些惩罚带来 的损失 。上述条件可变为 ： 

0>(1-P)(wo+b)+wto一肘P 

其中， 表示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 

失 。将上式变形后可得到下式 ： 

(Wo W1)+ b(1／1,一1) 

上 式 的右 边 就 是 贝 克 尔 和斯 蒂格 勒 

(Gary Becker and G．Stigler，1974)所称 的腐 

败的诱因，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腐败的私 

人收益。左边可以看作腐败受到查处后的私 

人成本 ，它由丧失的薪金 ,tO0---'tO。和额外惩罚 

吖 构成 。 

不难看出，当由于反腐败的力度加大等 

因素使受贿被发现的概率增大和惩罚加重 

时，会使腐败的预期收益降低 ，从而有可能 

从整体上减少腐败的数量。 

另外 ，对于腐败者来讲，花费时间和精 

力进行腐败活动 、躲 避被查处惩罚 也是进行 

腐败所付出的成本。不搞腐败活动所带来内 

心的安宁，或是上级的信任、群众的拥护也 

是无形 的收益。但为 了分析 的方便 ．对这 些 

无形 的成本和收益就不在这里分析了。 

行贿者之所 以选择行贿 ，也是基 于其 成 

本与收益 的计算 。从 理论上说 ．一个理性 的 

行贿 者会把 行贿 的程度 决定 在行贿 带来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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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 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上。 

2 从寻租的角度 

寻租 (rent．seeking)的概 念是 由美 国斯 

坦 福 大 学 教 授 安 妮 ·克 鲁 格 (anne O． 

Krueger)1974年在其 发表 的一篇题为 《寻租 

社会的政治经济学》的著名文章中最先提出 

的。寻 租广义上说是指那种维护既得的经济 

利 益或对 既得利 益进 行再分配 的非 生产 性 

活动 ，狭义 上说是 利用行政 、法律 的手段 来 

阻碍生产要 素在不同产业之间 的 自由流动 、 

自由竞争以维护既得利益。寻租活动被称作 

是人类 社会 的“负 和博 奕”．亦即一场就社 会 

整体而言损失大于利得的竞赛，它不但造成 

寻租行 为本 身的资源非生产性消耗 。而且 通 

过引起经济扭曲而导致效率损失。这种效率 

损失被称为是“看不见的脚”踩住了“看不见 

的手 ”。 
_ 

中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。通过行政 

手段分配 资源 和扭 曲要 素价格 导致 租金 的 

产生 ，但 寻租 活动却并不多见。因为 ，在当时 

的体制下 ．个人或企业很难从寻租活动中得 

到 利益 ．或 者说制 度制 约了个 人 寻租的 动 

机 。但在从传统公有制集权 式的封闭经济 向 

开放的市场经济转轨变型的过程中，产生了 

大量的寻租机会与寻租活动，因为出现了合 

法 的价格双轨制 和大量独 立的利益主体 ．经 

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被唤醒．利 

润最大化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生产经营活 

动追求的 目标 ；个 人收入来源 和消费形式 的 

多元化 。增加 了人 们扩大收入 和消费的可能 

性 。加之 价格 双轨 制和所有制上 的政 策双轨 

制导致许多法制上的漏洞 和空 白 ，许 多经济 

法规尚待建立 、完善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

内法制 不健全 ，甚至 在许 多问题上 无 法可 

依，使得对寻租活动的监督成本很高 ，监督 

难度很大。在这种情况下。让一部分人先富 

起来的政策使寻租收入得以混同于正常的 

合法收入，寻租者和受贿者为其非法所得找 

到了保护伞 。缺乏制约的权力便毫无顾忌地 

恶性膨胀起来。寻求地区和部门特殊政策、 

寻求批文和公章构成转型期经济中寻求直 

接非生产性利润的具体内容。 

“寻租腐败”租金的来源有 3种情况： 

一

是政府的“无意创租”。即政府为弥补 

市场的不足而干预经济生 活时产生 的租 金 ． 

由于干预 的方式方 法不 当 。造成 了协 调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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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 。使该 租金无 法消散 ，这可 以说是 好心 办 

了坏事 ．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脱离的表现。 

二是政府“被动创租”，即政府受利益集 

团的左右，成了某些利益集 团谋私利的工 

具 。为其 所利用 ，通 过并 实施 一些能 给特 殊 

利益集 团带来巨额租金 的法案 ，客观上为 这 

些利益集团服务。 

三 是政 府“主动创租”，即政 府官员利 用 

行 政干 预的办 法来增 加某些 行业 或企 业 的 

利润，人为地制造租金，诱使企业、个人向他 

们进贡(准赞助)作为获取这种垄断租金的 

条件 ；同时 ，政府官员还会故意提出某项会 

使 一些企 业利益 受损 的政 策或规 定作 为威 

胁 ，迫使企业割舍一部分利益给他们(准摊 

派)，以求其高抬贵手 ，放弃制定或实施该项 

政策或规定。使 自身的利益不再受损。这实 

质上是一种权钱交易。 

转 型期 中国的寻租腐 败现象 比较普 遍 ， 

主 要原 因在于政 府运用 行政 权力 对企 业 和 

个人 的经济 活动过多地进行 干预和钳制 ，同 

时 ，这种行政特权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，造 

成 了创租 和寻租的可能 。由于创租 和寻租 ， 

产 生了一个 腐败 蔓延 的恶性 循环 圈 和一批 

靠寻租活动发财致富的官僚富豪集团。仿效 

安妮 ·克鲁格(Anne O．Krueger)的做 法。胡和 

立和万安培分别计算了中国 1987、1988和 

1992年的租金总额，他们的计算结果令人震 

惊，数值比土耳其、印度高得多 ，我国租金总 

额 占国民生 产总 值 比例在 20世纪 80年 代 

后期和 9O年代初期大概是 20％到 40％(参 

见吴敬琏：《当代中国经济改革：战略与实 

施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年版)。这意味着 

全国人民一年生产出来 的物质财富 中有 1／3 

都变成了寻租者和贪官的收入。这才能够解 

释为什么 20世 纪 90年代初期 以来 ，我 国非 

法流出的资金每年上百亿美元，有些人官不 

大，却能在国外购豪宅 ，给家小办“投资移 

民”。 

3 从委托一代理的角度 

在任何社会制度下。都不存在绝对的或 

无 条件 的私有权力 ，任何入 的私有权力 。在 

一 定程度 上都 会相互影响 与相 互制约 ．从而 

牵制了各 自私有权利的正常实施与获利 ．即 

权力的残缺或稀释。权力的残缺或稀释使社 

会中的每个人将会把各 自享有的私有权力 

部分地置于公共领域中。所有这部分置于公 

共领域 中的私人权力 ，需要委托给 一个 机构 

或个人来实施并保证获利 ，这个机构或个人 

就 因而获得 了所有民众委托 的公共 权力 ，这 

就是委托一代理。委托代理是现代社会所通 

行的一种合作关系。从委托一代理的角度 

说．腐败就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的公 

共权力委托一代理运行失灵的结果。 

在完全信息条件下 。公共权力委托一代 

理不会失灵。什么是完全信息?即是说，委托 

人(民众)和代理人(以官员为代表)之间不 

存在信息障碍．代理人完全清楚委托人的要 

求，其一举一动都在委托人的掌握中。代理 

人也非常清楚，如果他不按委托人的意志行 

事．他将失去代理资格甚至受到更严厉的惩 

罚。此时的委托人(民众)和代理人(以官员 

为代表)的行为都符合以下前提：①他们都 

具有“经济人”的本性，即追求 自身利益最大 

化，并且是充分理性的；②他们都具有无限 

的计算能力；③信息是完全的，民众对公共 

权力执行过程及其结果的监督成本为零并 

积极监督，代理人也知道如果自己执行公共 

权力不力，会失去代理人资格；④双方都没 

有机会主义倾 向。在这种条件下 ，委托人 (民 

众)和代理人(以官员为代表)之间形成的隐 

含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契约的链条不管多长， 

委托代理都不会失灵。 

完全信息条件假设只是为了理论研究 

的方便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。现实生 

活中委托代理双方具有以下特征：①信息是 

不完 全的。民众(委托人 )拥有较少关于公共 

权力运行的信息，代理人(以官员为代表)拥 

有较多关于公共权力运行的信息；②委托代 

理双方都只有有限理性与有限计算能力 ；③ 

双方都具有机会主义的倾向。由于民众与代 

理人之间公共权力运行信息的不对称，且无 

合理的监督制度安排，民众经常无从了解代 

理人是如何行使公共权力的。代理人本应忠 

实执行委托人的意志，但由于事实上监督的 

缺位，代理人敢于恣意妄为，腐败行为因而 

大量滋生。因此说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公共 

权力委托代理运作的失灵 

委托人 对代理 人监 督不 力也 会带来 公 

共权力委托一代理的失灵。为了保证代理人 

不折 不扣地 按委 托人 的意愿来 执行 公共权 

力，就必须对代理人进行监督。然而，由于这 

部分委托给代理人的公共权力已经从私有 

产品变为公共产品，委托人对公共权力代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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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有企业破声的博薅分析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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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通过分析 国企在破产过程 中政 府、企业 、银行的利益取 向 ，指 出三者存在合作博 弈和非合作博弈 ，并建立 

了 3方博弈模型 ，求出其纳什均衡解 ，并就 改进我 国的破产制度提 出了一些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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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博弈参与人的行为取向分析 

(1)地 方政府 。中央政府 向地方政 府分 

权 ．地 方政 府在 拥有更多处置地方性行 政事 

务权力的同时 。也相应地承担更多 的社 会责 

任 ，其 中又以维 护社 会安定和促进地方 经济 

发展最为重要 ，这也是评价地方政府 官员政 

绩 的主要标准。中央与地方财税分开 ．国有企 

业分级管辖 ，使得 地方政府具有 更多相对独 

立的经济利益。当前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还很 

不健全 ．企业破产 、职工失业给当地社会带来 

很 多不稳定因素 ，这 显然是不符合 地方政府 

政治利益的 ；从地方财政 上安 置职工 ，包袱太 

重又不符合其经济利益，因而可能的话．将这 

种安置成本转嫁给作为主债权人的国有银行 

(中央管辖 )就成 了地 方政府 的一 种现实选 

择。同时 ，由于我国《企业破产法》在关于破产 

犯罪的立法上也存在缺陷 ，而且在破产司法 

过程中存在有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不究 

等问题 ．在客观上为地方政府在操纵破产程 

序上追求 自身利益提供了条件。 

人的监督常常不力，因为：①监督的成本过 

大。公共权力本身是多层次的，委托可能是 

多层 次的委托 ．代理可能是多层 次的代理 。 

由于公共 权力是多层委托代理下来 的 ．所 以 

委托代理 的链条很长 。从 而加大 了对公 共权 

力执行的监督成本。②监督公共权力运行的 

制度安排不合理，不方便民众监督。③监督 

者的机会 主义行为 。每个 民众监督 公共权力 

执行要花 费相 当多的时间 、精力 和财力 ，即 

使他通过监督能够保证代理人按全体委托 

人意愿执行公 共权 力 ，或查处 了代理人 的腐 

败行为．但他本人因此而获得的利益却非常 

小。这对于一个具有经济人本性的民众来说 

是得不偿失的 。所 以 ．每个人都会 采取机会 

主义行为．寄希望于别人从事监督活动，自 

己“搭便车”．其结果是无人或很少有人对代 

理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。在这 种条件下 ，委托 

代理就会失灵 。 

对国有资产的关切 度缺 乏 ，导致国有企 

业委托一代理失灵。国企的资产为全体人民 

所有 ，由于全体人民不可能直接去管理 ，只 

能以国家为代表 ，代理 全体人 民管理这一类 

共有资产。由于民众这一真正所有者(委托 

人 )与国有 企业这一 共有 资产 相分离 ，民众 

缺乏对这一共有资产的关切度：拥有所有权 

的政府及官员由于不是资产的真正所有者 ． 

也缺乏对 资产 的关切度 ．所 以国有 资产存在 

着关切度 的双重缺乏 。名义 上人人所有 ，实 

际上人人都不负责．也无法负责 ．这种情况 

下 发生公 共权 力的委托 代理 失灵脚 趾 头都 

能想象出来 。由于 国家 以行政权力运作这一 

共有资产 ，所有者 (委托人 )的意愿 和权 益很 

可能被 国家行 政权 力淹没 ：代理人 为了 自己 

的私 利 ，很 可 能 背离所 有 者 (委 托人 )的 意 

愿 ．发生腐败行为 。 

研 究腐败 的根 本 目的是 为 出台反腐 败 

政策 、制 定反腐败措施提供 依据。从管理 学 

角度对腐败的成 因进行 分析 ．有助于我们 了 

解腐败行为的发生链 ，进 而采取措施斩 断腐 

败行为的发生链 ，对于推进 我国反腐败 的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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